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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代表和全权证书 

代表团的组成

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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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会议的•每一国家的代表团由代表团团长一人和必要的代表、副代表和顾 

问若干人组成.

指定的代表

第二条

副代表或顾问经代表团团长指定，可行使代表的职权.

全杈证书

第三条

代表的全权证书以及付代表和顾问的名单应尽可能于本会议开幕后二十四小时 

内提交执行秘书。代表团的组成以后如有任何变动，也应通知执行秘书。代奉 

的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颁发》

全权证书委员会

第四条

1 •全权证书委员会由成员五人组成，由会议根据主席提议委派。

2 •全权证书委员会负责审查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向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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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准参加会议

第五条

在会议对代表的全权证书作出决定前，各代表得暂时参加会议。

第二章 

主席团成员 

委任

第六条

本会议应委任主席一人，付主席十一人，报告员一人，以及第三十三条所规定 

的全体委员会主席和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起草委员会主席。这些主席团成员的委 

任应确保第十条所规定的总务委员会具有代表性。

代理主席

第七条

1 •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其一部分时，应指定付主席一人代行主席职 

务。

2..付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同。

另选主席

第八条

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时，应另选新主席。

主席参与决策权

第九条

主席或行使主席职权的付主席不得参加决策，但可指定其本国代表团成员一人 

代其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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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务委员会 

组成

第十条

总务委员会应由十五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主席、被委任为付主席的十一个国 

家的代表、报告员、全体委员会主席和起草委员会主席。

替代成员

第十一条

1 •主席、付主席或报告员缺席时，可指定其本囯代表团成员一人代为出席。

2 •全体委员会主席或起草委员会主席缺席时，可指定各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一名代为出席，如主席团成员不能出席，则由各该委员会成员一人替代。但若该 

替代成员与总务委员会另一成员同属一国代表团时，应无参与决策之权。

主席

第十•二条

主席兼任总务委员会的主席，主席缺席时则由主席指定副主席一人兼任。

职务

第十三条

总务委员会除了执行本规则所规定的其他职务以外应协助主席处理会议的一般 

事务，并应在不违反本会议所作决定的情况下，确保‘议工作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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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秘书处

秘书长的职责

第十四条

1.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本会议的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在一切 

会议及附属机构的会议中以秘书长的资格执行职务。

2. 秘书长应任命.本会议的执行秘书，并提供和指导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所 

需要的工作人员。

秘书处的职责

第十五:条

本会议秘书处应按照本规则：

⑻口译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切收受、'翻译、复制和散发本会议的文件；

⑹印制和散发本会议通过的文书，包括最后文件和会议一切正式文件; 

⑹编制和散发公开会议的记录；

⑻为每次会议灌制录音记录，并设法保管此项记录；

(f) 安排将本会议的记录交由联合国档库保管与保存;

(g) 普遍执行为服务本会议所需要的一切其他工作。

秘书处的说明

第十六条

秘书长或被指定提出说明的任何秘书处成员可按照第二十条规定，随时就审议 

中的任何问题提出口头或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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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事务处理 

法定人数

第十七条

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至少须有三分之一出席，主席才可宣布开会并准许进 

行辩论。任何决定必须在有过半数的参与国的代表出席时才能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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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一般权力

第十八条

1’.主席除行使本规则其他条款赋予的权力外，H主持会议的全体会议，宣布 

每次会议的开会和散会，指导讨论，给予犮言权，将问题提交会议作出决定，并宣 

布所作的决定。主席应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并在不违反本规则各条规定的情况 

下，全面掌握会议的进行和维持会场秩序。主席可向会议建议截止犮言报名，限 

制犮言者的犮言时间，限制每一参与国的代表就某一冋题犮言的次数，暂停或结束辩 

论，以及暂停会议或休会。

2.主席执行职务时应仍处于会议的权力下。

程序冋题

第十九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程序问题，主席应立即按本议事规则作出裁决。代表可对主 

席的裁决提出异议，主席应立即将这个异议付诸表决。主席的裁决，除非被会议 

推翻，仍应有效。提出程序问题的代表不得就所讨论事项的实质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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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第二十条

î.任何人事先未经主席准许，不得向会议发言。除遵守第十五条、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外，主席应按代表请求发言的先后次序请他们 

发言。

2. 辩论的范围应限于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如发言者的言论同所讨论的议题无 

关，主席可敦促他遵守规则。

3. 会议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一参与国代表对某一问题的发言次 

数；规定这种限制的动议应立刻由会议作出决定。无论如何，主席应限制对程序问 

题的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在有限制的辩论中，如某一发言者超过规定的时间，主 

席应立即敦促他遵守规则B

优先发言

第二十一条

一个附属机构的主席或另一代表或报告员为了觯释该机构所作出的结论，可让 

其优先发言》

发言报名截止

第二十二条

主席可在辩论过程中宣布发言者名单，并可在得到会议同意后宣布发言报名截 

止。如名单中的发言者均已发言，主席可宣布辩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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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权

第二十三条

主席应准许参加会议并请求答辩的国家代表行使答辩权，亦可让任何其他代表 

莸得答辩机会。代表在行使此项权利时应力求简短，最好在提出请求的该次会议 

将结束时发言。：’

暂#会议或休会

第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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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可随时提出暂停会议或休会的动议。这种动议应不经辩论即由会议作出 

决定。

暂停辩论

第二十五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暂停辩论所讨论的问题的动议。除原提议人外，可由两名赞 

成和两名反对这个动议的代表发言，然后应立即由会议作出决定。

结束辩论

第二十六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所讨论的问题的刼议，不论是否有其他代表已要求发 

言主席应只准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就结束辩论的问题发言，然后应立即 

将由会议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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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议的先后次序

第二十七条

在不违反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况下，下列动议按照排列次序的先后，对于提交会 

议的一切提案或其他动议享有优先权：

⑻暂停会议；

⑻休会；

⑹暂停辩论；

⑹结束辩论-

基本提案

笫二十八条

筹备会议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草案应为会议进行审议时的基本提案

提出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

第二十九条

其他提案和实质性修正案通常应以书面送交执行秘书，由他将会议各种语文印 

成的复制本向各代表团散发。作为一般规定，任何提案不得在会议上加以讨论或 

作出决定，除非其复制本至迟已于会议前一天以各工作语.文散发给所有代表团。 

但修正案或程序性动议的复制本即使尚未散发或仅于当天散发，主席仍可准许对这 

些修正案或动议进行讨论和审议。

A/C01O： 95,3,附件一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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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动议的撤回 .

第三十条

尚未作出决定的提案或动议，如未经修正，可由原提案人随时撤回。已被撤 

回的提案或动议，可由任何代表重新提出a .

关于权限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

任何要求决定会议是否有权讨论提交会议的某一事项或通过某一提案的动议， 

均应在讨论该事项或就该提案作出决定以前先付表决。

A/co财: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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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议

第三十二条

已被通过或否决的提案或动议，不得重新审议，但如会议决定重新审议时，不 

在此限。主席应只准许两名反对重新审议动议的人就该项动议发言，然后立即由 

会议对该动议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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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属机构

全体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会议设全体委员会一个，由全体成员组成，承会议的委托，进行工作并向会议

报告

起草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

1. 会议设起草委员会一个，由成员十名组成。其中设主席一人。由会议 

按第六条规定选派之。其他成员由会议按照主席建议委任。报告员以当然成员 

之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无参与决策之权。

2. 经会议或全体委员会的请求，起草委员会拟订草案或就起草事宜提供意见。 

起草委员会应协调和修改的一切通过案文的文字分别情况，向会议或全体委员会提 

出报告。

3•在不妨碍本条第1款规定的情况下，如果会议或全体委员会未就一项提案 

作出决定，而即将该提案提交起草委员会时，起草委员会应即邀请该提案的一个或 

数个提案国的代表出席有关会议，由主席斟酌情形，准其参加讨论，但无参与决策 

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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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

第三十五条

会议和全体委员会可设立工作组。

主席团成员

第三十六条

1. 各附属机构应有一名主席和它认为必要的主席团成员。

2. 除第六条另有规定或会议另有决定外，各附属机构应委任本身的主席团成 

员。

适用条款

第三十七条

上文第二章至第五章和第七章内的各项条款得作必要修订以适用于各附属机构 

的议事程序，但有下列例外：

(a) 除全体委员会外，各附属机构主席可参与决策；

(b) 任何限定成员人数的附属机构，有过半数成员的参加，即构成法定人数。

第七章

语文和记录 

会议的语文

第三十八条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为会议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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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

第三十九条

1。 以会议的一种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会议的其他各种语文。

2. 代表如自备口译，译成会议语文之一，可用会议语文以外的语文发言。I 
秘书处口译人员可根据最先译出的会议语文，将发言译成会议的其他语文。

正式文件所用的语文

第四十条

正式文件和由会议通过的一切文书包括会议的最后文件均应以会议的各种语文印发。

会议记录和录音记录

第四十一条

1. 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会议应以会议的各种语文制成简要记录， 

尽速散发所有代表；各代表如有更正，应在简要记录散发后五个工作日以内通知秘 

书处。

2。 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会议应由秘书处制成录音记录。其他附属机构的会 

议，如经该机构本身或设立该机构的机关作出决定.亦应制成录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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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开和非公开会议 

..全体会议和委员会会议

第四十二条

会议全体会议和委员会会议，除非各该机构另有决定，均应公开举行。

工作组会议

第四十三条

工作组的会议通常应以非公开方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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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与会者和观察员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

第四十四条

按照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第32/9Ë号决议第3段的规定，联合国纳米 

比亚理事会所指派的代表可参加会议、其主要委员会和任何工作组的讨论。

收到大会发出的长期有效邀请得以观察员 

身分参加大会主持召开的戸HiT际会议各 

届会议及工作的组织的代表

第四十五条

收到大会发出的长期有效邀请可参加大会主持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各届会议及 

工作的组织所指派的代表可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的讨论，及在适当时参加会议附 

属机构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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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

第四十六条

被邀请参加筹备会议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指派的代表，得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 

的讨论，并于适当时参加其附属机构的讨论。

联合国各机构、各有关机构 

及其他政府间ÏL织的代表

a/coî'TP,95/2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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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各机构、各有关机构及其他政府间组织指派的代表得 

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的讨论，及在适当时，参加其附属机构的讨论。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

第四十八条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指派的代表得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会议的讨论，及在并于适 

当时参加其附属机构的讨论，以便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能向会议提供有关的专门知 

识。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第四十九条

1.被邀请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可指派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列席会议及在适当 

时列席其附属机构的会议。

2.上述观察员，经有关机构的主持人员邀请，并经该机构同意，可就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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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的问题，作口头陈述。

书面陈述

第五十条

上述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九条内被指派的代表所提出的书面陈述，应由秘书处 

依照各项陈述送交秘书处散发的数量和语文，散发给所有代表团，但非政府组织的 

代表提出陈述的问题必须是该组织特别管辖的问题，并与会议工作有关。

第十章

议事规则的修正或暂仃应用

輕方法

第五十一条

本议事规则可由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加以修正。

暂仃应用的方法

第五十二条

本议事规则经会议决定，可暂仃应用，但其暂仃应用的动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前 

提出通知。如无代表反对，可免去通知手续；附属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免除与其有 

关条款的适用。但任何此种暂仃应用，必须具有一个具体明确的目的，并以达成 

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时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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